
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拍攝場地設備出借申辦流程圖(附件 3)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通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通過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通過 

 

 

          通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無法於相當期限內補正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於相當期限內補正 

檢附申請書及相關文件，拍攝日之

20工作天前送達本公司主辦單位 

 

申請人(單位)備

妥申請相關文件 

主辦單位 

審查 

依規定進行拍攝作業 

清場回復原狀並由拍攝標

的單位(或人員)簽章證明 
憑繳款收據及拍攝標的單位之

已清場回復原狀證明退保證金 

主辦單位計價後復函同意 

經審查申請文件有欠

缺，或不符合本公司

拍攝要點規範，由主

辦單位通知補正 

不同意申請(退件) 

相關單位書面

審查、評估或

會勘 

拍攝日之 5工
作天前: 
一次繳清使
用費、保證
金。 
 
拍攝日之 2工
作天前: 
繳交保險單

正本及工作

識別證樣本。 

接受本公司

職業安全教

育 


